
的、违反资金使用规定的,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其参与资格,追回所

获资金,同时将社会组织及其法定代表人纳入全国信用体系管理,

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,并在媒体进行通告,三年内不得参加省民

政厅组织的任何项目.

２􀆰项目实施期间,项目单位因有其他违规行为受到处罚且影响

到本项目实施的,须退出本项目.

３􀆰省民政厅机关纪委和省社会组织管理局负责处理项目执行期

间相关投诉.

«吉林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

认定办法 (试行) » 政策解读

一、出台背景

２０２３年１０月,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单位 «关于加强低收入

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»(国办发 〔２０２３〕３９

号),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作为六类 “低收入人口”中的一类.

２０２４年１０月,民政部印发 «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»,对刚性支出

困难家庭认定作出原则性规定.为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要求,结合我省实

际,省民政厅研究制定了 «吉林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 (试

行)»(以下简称 «认定办法»),在履行征求基层意见、公众意见、合

法性审查等程序后印发实施.

二、主要内容

«认定办法»共５章２１条.

—９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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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第一章总则 (４条).明确适用范围、遵循原则、职责分

工等.

(二)第二章申请条件 (２条).明确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财产和支出

具体认定条件,对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界定范围、家庭收入核算和户籍条

件界定等,参照 «吉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»相关规定执行.

(三)第三章认定程序 (５条).明确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按照申请、

受理、审核、认定等程序进行资格认定.实行 “一次申请、分类认定”,

对申请认定刚性支出困难家庭,同时开展低保、低保边缘家庭、特困人

员认定,实现群众利益最大化.结合审核权限下放,增加县级民政部门

审核材料环节,强化县级民政部门 “事前”监督责任.

(四)第四章管理监督 (６条).明确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纳入常态

化监测预警范围;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人口、收入、财产和支出状况发

生重大变化的家庭成员应主动报告;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资格有效期限为

一年,自作出认定之日起计算.

(五)第五章附则 (４条).明确 «认定办法»自２０２５年５月１日起

施行.

—０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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